
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实习安全责任承诺书 

 

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，落实“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”的具体要求，保障

在外研究生各项权益，针对专业硕士研究生外出实习的情况，学院特制定本承诺书。 

研究生及导师应作出如下承诺： 

1、如因实习原因外派研究生，需要明确缘由，经学院同意后才能外派。 

2、导师应对研究生在外期间的身心健康，生活、学业、科研情况定期了解并督促，切实

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。 

3、导师必需为外派研究生购买意外险，保险时间务必要与外出时间保持一致。 

4、导师和研究生应主动与外派单位沟通，签订合作或实习协议。 

5、签署本承诺书前，研究生应就实习事宜征得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同意。 

6、外派期间不在校内住宿的研究生，导师应确认研究生住宿和生活环境安全。研究生应

保证每周至少与导师联系一次。 

7、研究生在外期间，应关注学校、学院发布的各项事宜，主动接受管理。 

 

 

承诺人（导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研究生签字）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研究生导师、研究生本人和学院各持一份。 


